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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社会企业专业委员会
工作纲要

一、成立社会企业专业委员会的目的与意义

过去五十年，社会企业以其创新性的问题解决方式和广泛的

社会影响力，在全世界各国得到快速发展。目前，国内外学术界

和实务界对社会企业概念尚未形成统一定义。自 2017 年始，中

国慈展会开始沿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尤努斯中心对于社会企

业的定义，即“社会企业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组织使命，具有识

别由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带来的变革机会的能力，具有不同于传

统公益慈善的创新的问题解决模式，并且具备行为或机制来保障

对商业目标的追求不会损害社会使命的组织”。社会企业在一定

程度上解决了社会难点痛点痒点，在带动经济增长、消除贫困、

解决就业问题、改善环境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，成为社会发

展的“第四推动力”。

为推动深圳市社会企业与社会影响力投资事业的发展，为此

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成立社会企业专业委员会，社企专委会成

立后将充分发挥其在加强党建引领、强化行业自律、维护行业权

益、整合行业资源、开展行业研究、培育行业人才、提供行业服

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。推动更多社会企业、影响力投资等社会各

界资源参与深圳市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发展治理工作，以“社会企

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”为目标，践行我

市高质量发展战略。

二、专委会工作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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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宗旨

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社会企业专业委员会宗旨：拥护党的

领导，遵守国家政策，维护国家稳定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

遵守社会道德风尚，防范政治风险、社会风险、经济风险和安全

风险。促进深圳市公益慈善事业与社会企业高质量发展。强化行

业自律、维护行业权益、整合行业资源、开展行业研究、制定行

业标准、开展社会企业认定与评估、培育行业人才、提供行业服

务、开展社会影响力投资对接服务，扩大社会企业行业影响力等。

（二）工作范围

1.以党建引领，服务深圳市公益慈善事业发展，开展社会企

业理念传播，以高质量发展态势促进共同富裕，促进大湾区社会

企业、社会创新事业高质量、产业化发展。

2.开展社会企业研究、咨询、培育、专业服务与资源对接。

3.搭建社会企业社群，开展行业交流合作；积极培育社会企

业从业人员。

4.完善社会企业行业监督机制，加强行业自律，规范社会企

业社会目标履行。

5.深入各类社区，企事业单位，针对特定人群与特定社会问

题，开展各类社会企业服务。

6.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企业创新生态；对接各类社会影响

力投资资源，开展社会企业传播。

三、专委会成员

专委会主任：夏璇 深圳市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

任、中国社会企业认定平台 CEO、天府社会企业板首席顾问


